
永吉县消防救援大队关于消防执法权力清

单和责任清单的公示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和《消防执法公示公开规定》的

相关要求，现将永吉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执法信息予以公示

公开，敬请社会各界监督。

一、消防执法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火灾事故调查规定》《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吉林省消防条例》。

二、消防救援机构执法主体、机构人员、职责权限、法

律依据、程序及救济渠道。

（一）执法主体

永吉县消防救援大队

（二）执法人员

大队长：刘国楠



监督执法人员：宰守法、任晶、刘畅、商林、陈钰、王

轶人、李雨坤

（三）消防救援机构职责权限

1.加强消防法律、法规的宣传，并督导、指导、协助有

关单位做好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2.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实行告

知承诺管理。船营区范围内的公众聚集场所在依法具备投入

使用条件并取得营业执照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

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后，公众聚集场所的建设单位或使用单

位可以通过船营区消防救援大队服务窗口进行登记，向社会

作出其符合消防安全标准的承诺。

3.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市场监督管理管理部门、消防

救援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

查。

4.消防救援机构有权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

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失。

5.消防救援机构根据火灾现场勘验、调查情况和有关的

检验、鉴定意见，及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火灾

事故的证据。



6.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

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7.消防救援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的，应

当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不及时消

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消防救援机构应当依照规

定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

8.消防救援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城乡消防安全

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或者发现本地区

存在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应当书面报告本级人

民政府。

（四）办公地址

永吉县经济开发区天津街 919 号

三、消防执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一）权力清单

1﹒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告知承诺

检查；

2﹒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3﹒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火灾原因，统计

火灾损失；

4﹒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

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5﹒对危险场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

（二）责任清单

1﹒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告知承诺

检查；

2﹒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3﹒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火灾原因，统计

火灾损失；

4﹒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

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5﹒对危险场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

6﹒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7﹒及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



8﹒发现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

安全要求，或者发现本地区存在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

患的，应当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